C07學生上課分組教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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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班型：請填入「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在家教育班」。
· 巡迴輔導設班學校請將巡迴輔導教師服務之所有學校及分組教學狀況列出。
· 請依學生障礙狀況及需求開設課程，將需求相仿、年段相同學生分組教學，且建議以學生特殊需求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寫所排課程之教學分組狀況，各教育階段學生請分別列表。
· 受巡迴輔導學校如不只一位巡迴輔導教師服務，請與巡迴輔導教師溝通討論，以整體學生服務考量規劃安排課程與分組教學，並填寫所安排課程之教學分組狀況。
· 「領域/科目/入班觀察」欄位：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排定課程，並敘明為何年級課程；請依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等部定課程依序填寫，再依特殊需求領域等彈性學習課程依序填寫，並由低高年級填寫。
· 「領域/科目/入班觀察」欄位：分組教學可採同年級分組或跨年級分組兩種模式，例如：國語分一年級A、B兩組、二年級分A、B兩組、三年級分A、B兩組，屬前者；數學則以跨年級方式分為A、B、C、D等四組，屬後者。請依實際排課狀況填寫。
· 「小組別/小組人數」欄位：請依據C05學生需求彙整表之需求，將需求相仿學生分為一組，並以A、B、C…代號依序填寫（代號亦可自行編寫，惟需有一致性），且代號應與其他表件一致（例如：C08領域教學計畫表、C09間接服務課程規劃表、C10教師課表及及C11班級課表等）；並請填寫「小組人數」。
· 「小組人數」欄位：同時上課學生人數以2至6人為原則，如分組人數非2至6人，請提特推會審查討論通過，將需求相仿、年段相同學生分組教學。
· 「任課教師」欄位：請填寫完整。
· 「學生姓名」欄位：請填入學生全名，並請以括號國字數字標示年級。
· 「每週節數」欄位：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節數規定，如要抽離部定課程，建議以完全抽離方式，並應符合部定課程之節數規範。內容應與其他表件一致（例如：C08領域教學計畫表、C09間接服務課程規劃表、C10教師課表及及C11班級課表等）
· 「備註」欄位：請填入部分融合教育時間，或需於此欄位加以說明之事項，例如：隔週上課、集中安排所需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例如：輔助科技應用課程、情意發展等）之節數，以爭取教學時效。
